附件3：

面试人员须知
一、面试时间和地点

面试时间：2019年9月2日（周一），下午13：30进场，下午14:00开始。

面试地点：高新区丰华路1号连飞大厦二楼会议室。
参加面试的考生应按规定时间携本人有效身份证、笔试准考证、到达指定地点集合，下午13：50前未到达指定地点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面试资格。

二、面试方式和面试内容

面试采取演讲和专家提问答辩形式进行。面试满分为100分。面试时间8分钟（5分钟演讲、3分钟答辩）。主要考核应聘人员对应聘岗位的了解程度、相关知识储备、语言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等综合素质。演讲要围绕如何做好辅导员工作进行。

三、考点管理

面试考点根据需要设置候考室、演讲答辩室等。

四、面试办法和程序

1.面试的考生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到达指定候考室，工作人员审验确认身份，并抽签确定面试顺序。

2.其他相关事宜以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公开招聘思想政治辅导员实施方案》“面试”部分为准。

3.面试成绩及其他招聘有关事宜通过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网站通知公告栏予以公布，不再采取其他方式公布，请注意查询。

五、考生纪律

1.面试人员应于2019年9月2日（周一）下午13：30进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笔试准考证到达指定候考室。关闭通讯工具，交工作人员保管。下午13：45点名、宣读面试人员须知、抽签等，下午13:50前未到达指定候考室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面试资格。

2.面试人员不得向评委介绍姓名、毕业院校等个人情况，否则取消面试资格。

3.面试人员应严格遵守纪律，听从指挥，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候考室内不得大声喧哗，严重违犯纪律，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者，取消面试资格。

4.面试结束后，面试人员到指定地点等候，宣布成绩后方可自行离开。

